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

观判断的原则，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所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下属关联方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航发精密铸造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及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拟用于出资的非货币

资产作价系根据相关资产经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允。本次交易有利于贵

阳精铸的未来长远发展，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该项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航发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下属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黎明公司、南方公司开展本次保理业务，是基于盘活应收账

款、加速资金周转、增强资产流动性的考虑，有利于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

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对公司经营具有积极意义，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黎明公司、南方公司开展本次保理业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独立董事：赵晋德  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梁工谦  _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王珠林  _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岳  云  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